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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框架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2021年2月18日，聯泓新科（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與新奧股份
及廊坊華源就建議收購事項訂立意向性框架協議，據此，新奧股份及廊坊華源擬
出售，而聯泓新科擬收購標的資產。建議收購事項在標的資產完成審計、資產評
估等必要程序後，訂約各方還需友好協商並簽署正式股權轉讓協議，具體交易條
款及內容以訂約各方簽署的正式股權轉讓協議為准。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王玉鎖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因此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彼
控制新奧股份超過30%的權益，故新奧股份被視為王玉鎖先生的連繫人。

由於建議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訂約各方進一步就正式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
及條件（其中包括股權轉讓對價）達成協定及簽訂該協議方可作實，且於本公告
之日，訂約各方尚未就建議收購事項以及正式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及條件達成協
定。本公司將適時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14A章項下所有適用的規定，於正式股
權轉讓協議落實後，對建議收購事項的相關交易進行分類並遵守適用的披露、公
告、通函及股東批准要求。

股東及本公司之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收購事項未必能落實，可能最終不會

進行。股東及本公司之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及本公司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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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宣佈於2021年2月18日，聯泓新科（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與新奧股份及
廊坊華源就建議收購事項訂立意向性框架協議，據此，新奧股份及廊坊華源擬出
售，而聯泓新科擬收購標的資產。建議收購事項在標的資產完成審計、資產評估等
必要程序後，訂約各方還需友好協商並簽署正式股權轉讓協議，具體交易條款及內
容以訂約各方簽署的正式股權轉讓協議為准。

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2021年2月18日

訂約方： (1) 新奧股份（作為轉讓方）

(2) 廊坊華源（作為轉讓方）

(3) 聯泓新科（作為受讓方）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廊坊華
源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新奧股
份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標的資產： 新奧股份及廊坊華源合計持有的標的公司82.5%股權。

對價及估值： 股權轉讓價款由聯泓新科以現金方式支付。

由聯泓新科委託獨立合資格的審計機構及資產評估機構，
以2020年12月31日為審計和評估基准日對標的公司進行
審計和評估，以評估結果作為股權轉讓對價的依據。股權
轉讓對價以正式股權轉讓協議的約定為准。

過渡期損益分享 訂約各方同意就標的公司過渡期損益分享和承擔，聯泓新
 ╱承擔： 科享有╱承擔過渡期損益的50%，廊坊華源享有╱承擔過

渡期損益的21.25%，其餘部分由新奧股份享有╱承擔。

支付對價安排： 具體支付安排及要求，以訂約各方簽署的正式股權轉讓協
議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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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建議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告完
成：

(i) 轉讓方應保證框架協議及正式股權轉讓協議簽署時，
標的公司合法經營、具備生產經營必備的資質和條
件、資產權屬清晰、人員穩定及訂約各方協商解決標
的公司債務及擔保問題；及

(ii) 框架協議及正式股權轉讓協議已經訂約各方內部有權
決策機構（包括但不限於董事會、股東大會╱股東會）
批准。

約束力： 框架協議對於訂約各方具有法律約束力。

標的公司之資料

標的公司是於中國山東省滕州市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甲醇的生產和銷售
業務，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200百萬元。

以下是標的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的經審計合
併財務信息摘要及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期間的未經審計合併財務信息摘要：

 截至2018年 截至2019年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 12月31日止 9月30日止
 12個月 12個月 9個月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稅前利潤╱（虧損） 507.04 196.00 (80.21)

稅後利潤╱（虧損） 385.06 172.29 (82.91)

於2020年9月30日，標的公司的未經審計合併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657.3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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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財務影響

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建議收購事項若能落實及完成，標的公司將變為本公司之附
屬公司，其財務業績、資產、負債及現金流量將合併入帳至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
中。建議收購事項的股權轉讓對價擬將由聯泓新科自有資金和╱或銀行貸款支付，
不涉及使用其上市籌集所得款。

訂立框架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若建議收購事項能夠完成，標的公司將變為聯泓新科全資附屬公司，將與聯泓新科
實現一體化運行，對聯泓新科經營業績產生以下重大積極影響：

（一） 標的公司運營狀況良好，運營水平處於行業領域內領先水平，盈利能力較好。
建議收購事項完成後，聯泓新科將進一步向上游延伸產業鏈，完善產業佈局，
控制總耗用量約80%的甲醇產能，基本減低甲醇價格波動對聯泓新科業績的
影響，提高持續盈利能力和盈利穩定性，增強核心競爭優勢；及

（二） 雙方一體化運行將產生較大的協同效益。標的公司所產甲醇將通過管道運輸方
式全部供應聯泓新科，大幅降低其外購甲醇物流成本，有效降低銷售費用與管
理費用，通過雙方公用工程優化互供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提高整體運行
效率，進一步增強聯泓新科盈利能力。

建議收購事項完成後，聯泓新科主營業務及產品佈局均未發生變化，聯泓新科仍專
注於新材料發展方向，努力打造在新材料若干細分領域領先的產業集群。

倘聯泓新科完成本次戰略併購，降低因甲醇原料價格波動導致的盈利波動性，並為
聯泓新科帶來長期、穩定充沛的現金流，以支持其未來進一步在先進材料及特種化
學品領域的業務發展。本公司認為此次併購有利於本公司新材料板塊業績穩定增
長，符合本公司的長期戰略利益，預期將進一步為本公司股東提供可觀的投資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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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資料

聯想控股是中國領先的多元化投資控股集團，其構建起了「戰略投資+財務投資」
雙輪業務協同驅動的創新業務模式。戰略投資業務分佈於 IT、金融服務、創新消費
與服務、農業與食品以及先進製造與專業服務五大板塊；財務投資業務主要包括天
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及其他投資，覆蓋企業成長的所有階段。於本公
告日期，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國科控股持有本公司約29.04%股權。

聯泓新科之資料

聯泓新科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
所中小企業板上市，證券代碼003022。聯泓新科為從事先進高分子材料及特種精
細材料的研發、生產與銷售的高新技術企業。經過多年不斷發展，聯泓新科現已
建成以甲醇為原料，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烯烴深加工產業鏈，運行有甲醇制烯烴
(DMTO)、乙烯 — 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聚丙烯 (PP)、環氧乙烷 (EO)、環氧乙烷
衍生物 (EOD)等多套先進裝置，生產運營水平處於行業領先地位。其中，DMTO裝
置以甲醇為主要原料生產乙烯、丙烯等；EVA裝置以乙烯為主要原料生產乙烯 — 
醋酸乙烯共聚物；PP裝置以丙烯為主要原料生產聚丙烯專用料；EO裝置以乙烯為
主要原料生產環氧乙烷；EOD裝置以環氧乙烷為主要原料生產環氧乙烷衍生物。
聯泓新科建有國內領先的烷氧基化合成與應用實驗室以及先進高分子材料研發實驗
室，掌握了多項核心技術與核心生產工藝。截至本公告日期，聯泓新科累計申請專
利52項。本集團及國科控股分別持有聯泓新科約51.77%及25.27%股權。聯泓新科
持有標的公司17.5%的股權，對標的公司出資額為人民幣21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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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方之資料

新奧股份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證券代碼為600803，其主要從事以天然氣為主的清潔能源項目建設、清潔能
源管理服務、天然氣清潔能源技術研發、技術諮詢、技術服務、技術轉讓，企業管
理諮詢、商務諮詢服務。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王玉鎖先生為新奧股份股東ENN Grou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新奧控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合源投資中心
（有限合夥）及河北威遠集團有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因此王玉鎖先生間接持有新奧
股份69.95%的股權。新奧股份持有標公司40%的股權，其收購標的公司40%的股
權的原始成本為人民幣480百萬元。

廊坊華源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廊坊華源經營範圍為石
油、天然氣、煤基能源、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能源技術的研究、開發、集成與
轉化，其股東劉正清先生及李瑞強先生，各自持有廊坊華源50%的股權。據董事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廊坊華源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
的獨立第三方。廊坊華源持有標的公司42.5%的股權，對標的公司出資額為人民幣
510百萬元。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王玉鎖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因此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彼控
制新奧股份超過30%的權益，故新奧股份被視為王玉鎖先生的連繫人。

由於建議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訂約各方進一步就正式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及條
件（其中包括股權轉讓對價）達成協定及簽訂該協議方可作實，且於本公告之日，訂
約各方尚未就建議收購事項以及正式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及條件達成協定。本公司
將適時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14A章項下所有適用的規定，於正式股權轉讓協議
落實後，對建議收購事項的相關交易進行分類並遵守適用的披露、公告、通函及股
東批准要求。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王玉鎖先生擔任新奧股份董事長及實際控制人，因而已於批准建
議收購事項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了王玉鎖先生以外，據董事經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其他董事於建議收購事項中擁有任何重大
權益，而放棄就批准建議收購事項之董事會決議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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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強調，建議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聯泓新科與轉讓方分別或共同簽訂

正式股權轉讓協議後，方可作實，且訂約各方尚未就正式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及條

件達成協定。建議收購事項需由相關方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其他相應證

券交易所監管規則等相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以及訂約各方各自公司章程等內部

規定，履行一系列相關決策、審批程序等。因此，股東及本公司之有意投資者務請

注意，建議收購事項未必能落實，可能最終不會進行。股東及本公司之有意投資者

於買賣股份及本公司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倘建議收購事項的正式股權轉讓協

議最終簽訂並落實，將可能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及上市
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建議收購
事項作出進一步公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匯具有以下涵義：

「連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A章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國科控股」 指 中國科學院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
成立並合法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單一最
大股東持有本公司約29.04%股權，為本公司的主要
股東

「本公司」或 指 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
 「聯想控股」  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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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奧股份」 指 新奧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證券代碼為600803）。新奧股份對標的公司的出
資額為人民幣480百萬元，佔標的公司註冊資本總
額的40%

「框架協議」 指 聯泓新科與新奧股份及廊坊華源訂立關於標的公司
之股權轉讓日期為2021年2月18日的框架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廊坊華源」 指 廊坊華源能源技術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廊坊華源對標的公司的出
資額為人民幣510百萬元，佔標的公司註冊資本總
額的42.5%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聯泓新科」或 指 聯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受讓方」  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於深圳證券交

易所中小企業板上市（證券代碼：003022），為本公
司的關連附屬公司。聯泓新科對標的公司的出資額
為人民幣210百萬元，佔標的公司註冊資本總額的
17.5%

「建議收購事項」 指 於2021年2月18日，聯泓新科（作為受讓方）與新
奧股份及廊坊華源（均作為轉讓方）就關於標的公司
之股權轉讓訂立框架協議，根據該協議，轉讓方將
其所持有全部標的公司合共82.5%的股權轉讓給受
讓方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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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公司」 指 新能鳳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轉讓方」 指 單指新奧股份或廊坊華源或前者雙方合稱

「過渡期」 指 自評估（審計）基准日（不含當日）起至交割日當日
（本次股權轉讓辦理完畢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之日）止
的期間

 承董事會命
 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寧旻

2021年2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寧旻先生及李蓬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朱立南 
先生、趙令歡先生、吳樂斌先生、索繼栓先生及王玉鎖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馬蔚華先生、張學兵先生、郝荃女士及印建安先生。


